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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学院专业硕士研究生（艺术设计领域）

中期作品展示质量保障制度和办法（修订）

中期作品展示是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在读阶段学习成

果的阶段性汇报展览，既是学生学习情况和效果的阶段性汇

报，又是其按照培养计划规定完成相关课程任务并进行自主

学习的有效检验。为保障我院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中期作品

展示的质量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中期作品展示的内容与要求

1.中期作品展示通常在第三学期进行（开题报告之后），

目的是对已经过半的研究生学习进行检验和阶段性总结，因

此展示内容应该能够全面地涵盖之前的学习情况，具体可包

括：课程作业、参与的比赛、创新创业项目等。

2.中期作品展示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一项独立

工作。学生本人应充分认识到中期作品展示的重要性，要以

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工作，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性，认真、

按时完成相关工作，并对质量和知识产权负全部责任：

（1）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，自觉遵守我院有关完

成中期作品展示的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。

（2）要求学生养成积累作品的习惯，定期与导师沟通

作品完成、中期作品展示的准备情况。

（3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展示工作，接受导师的

指导。

（4）服从中期作品展示指导委员会的安排，虚心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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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师的指导，按时完成和参加有关中期作品展示的各项活动。

第二条 中期作品展示的管理程序及质量控制

1.制定中期作品展示任务书。学生根据学院要求制定中

期作品展示任务书，主要包括，作品数量、作品类型、进度

安排、预期达到的展示效果等。

2.提交作品。学生应注意平时作品的积累，在规定时间

内按规定将作品提交给导师每人提交 3-5套完整的设计作品。

3.挑选作品。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作品的筛选工作。

4.排版。根据所选作品，在导师指导下进行排版。

5.筹备并进行中期作品展示。按学院规定的时间和要求

参加中期展览，无故不参加者不予颁发学位。

6.评定。中期展览考核组根据展览作品进行成绩的评定。

第三条 中期作品展示的成绩评定

1.成绩评定工作是对学生中期作品展示进行全面检查、

考核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，不仅仅反映了学生的学习质量，

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教学质量，应认真组织。

2.成绩评定工作在学院主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的领导

下，安排 3 位相关专业并具有硕导资格（含申请人导师）的

专家组成考核小组，进行公开评定，成绩评定要严格把关、

严格掌握标准。

3.考核小组应根据学生设计及答辩情况和指导教师、评

阅人的意见，按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、不及格五级分制

综合评定成绩，具体标准如下：

优秀：学生有一定的独立工作能力，能综合运用所学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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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分析、解决实际问题，有一定的创新性，逻辑性强，答辩

时能正确回答问题。

良好：学生有一定的独立工作能力，能运用所学知识分

析解决实际问题，表述较清楚，逻辑性较强，答辩时能正确

回答问题。

中等：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、解决主要问题，能完成中

期作品展示规定的任务、内容基本正确，答辩时基本能正确

回答问题。

及格：设计主要部分正确，但其它部分有非原则性错误，

基本上能达到要求，答辩时有些主要问题需经启发方能回答。

不及格：在中期作品展示过程中，工作不认真，中期作

品展示质量较差，在主要部分上有原则性错误，答辩时基本

不能正确回答问题，未达到基本教学要求。

4.中期作品展示评定小组应根据学生中期作品展示情

况和指导教师、评阅人的意见，按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、

不及格五级分制综合评定成绩（一般优秀率不得超过１５％，

良好率不得超过７５％）。考核不合格者应在中期作品展示

举办后 6 个月内申请重新举办中期作品展示，重新举办次数

不得超过 1 次。中期作品展示不合格者不得举办毕业展示，

不得申请毕业论文答辩。

第四条 优秀中期作品展示的评定

我院每年组织一次优秀中期作品展示的评定，由考核小

组评定选出，数量为当年参展人数的 10%左右。

评定标准：①设计（创作）理念清晰新颖；②与人们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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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密切相关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；③绿色、环保、人性

化设计观突出；④创新性强；⑤与生产结合密切，有较大的

经济效益；⑥贴近时代和生活主题。

第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艺术学院负责解

释，《艺术学院专业硕士研究生（艺术设计领域）中期展示

质量保障制度和办法》（艺院字﹝2015﹞17 号）废止。

兰州大学艺术学院

2021 年 10 月 9 日


